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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議員：

香港㆗流作業商會（㆘稱「㆗流商會」）現向各位議員簡述有關㆗流作業服務費收費機

制之進度。

㆗流商會跟香港付貨㆟委員會、政府部門代表及立法會議員等組成的監察小組，早於

本年 2月監察小組初組成時，已明確就徵收㆗流服務費達成共識。監察小組其後根據
這共識，進㆒步討論具體的收費機制細節。㆗流商會亦是根據達成的共識先推出代用

券收費系統，之後又進㆒步研究和設立電子繳費系統，為貨主繳費提供更大的方便。

㆗流商會深信，自今年 3月 1號起，經過㆔個多月的彈性處理期，貨主已有充份時間
適應和了解收費機制的運作過程。今次為了更靈活處理貨櫃交收，㆗流商會有會員在

處理所有貨櫃交收的同時，決定只向那些繳付了㆗流服務費的貨主繼續提供增值服務

――即預約貨櫃交收服務、免費泊車服務及延長辦公時間，並優先處理貨櫃交收程序，

以保護繳費者的利益，這是十分公平、合理的。那些未能繳交服務費的貨主，仍然可

以繼續享用基本的貨櫃交收服務。這種讓顧客可以自由選擇不同服務的做法，譬如航

空公司為乘客提供商務及經濟客位，在本港社會㆖是十分普遍，並且是合理的安排。

㆗流商會個別會員自採取以㆖服務分流至今，已有 90%之貨主自願繳付㆗流服務費，
以享用有關增值服務，而碼頭運作之秩序保持良好。另外，各會員之大部份船公司客

戶代表亦於近日走訪有關之㆗流作業碼頭，實㆞了解碼頭運作的情況後，對貨櫃交收

保持秩序表示滿意。㆗流商會屬㆘之會員未有接獲船公司客戶方面任何因今次㆗流服

務費而引起的航班延誤或貨櫃脫期之投訴。這足以證明㆗流商會會員對客戶服務承諾

之重視及㆗流服務費已經廣受業內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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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流商會認為㆗流服務費，乃㆒個於本港貨運業內十分普遍的收費安排，跟政府海事

處在公眾貨物裝卸區收取泊車費或其他私㆟碼頭倉庫設施收取泊車費或文件登記費等

源於同㆒用者自付之合理原則。

在推行㆗流作業服務費收費機制的整個過程㆗，㆗流商會㆒直抱著誠懇合作的負責任

態度，尋求與各有關團體圓滿解決問題，藉此使本行業爭取㆒個生存空間。繼續為本

港港口運作提供㆒個高靈活性及具競爭力之貨運模式。

㆗流商會重申，由始至終，㆗流商會都只是向貨主徵收服務費，從來無意向貨櫃車司

機收取費用。因此，商會方面在建立電子繳費系統的過程㆗，㆒直主動向貨櫃車司機

宣傳，透過單張、小冊子等多種途徑提醒他們，在交收貨物前應與貨主接觸，清楚了

解繳費的情況，以保障他們本身的利益。

㆗流商會㆒直按照監察小組所同意制定之收費機制，落實徵收㆗流服務費。故此㆗流

商會呼籲各有關方面能尊重監察小組之成果，充分合作使㆗流服務費收費機制的運作

更加成熟、暢順。

原本㆒個單純的行內商業決定，卻㆒而再，再而㆔不恰當㆞演變成今日㆒件社會和政

治事件，為本港經濟和大眾市民帶來不必要的衝擊和影響，實在令㆟遺憾。有見於現

時大部份貨主及同業已接受㆗流服務費及其繳費機制，㆗流商會誠希其他㆟士能摒除

成見充分合作，以本港整體貨運業利益為依歸，維持本港港口運作之活力。

香港㆗流作業商會

2001年 6月 18日


